
法務部行政執行署彰化分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12年 3 月 31 日 

發 言 人：江主任行政執行官佳蓉 

04-7269435轉166   

發稿單位：執行科 

聯 絡 人：秘書室陳主任亮才 

聯絡電話：04-7269435 分機 211     編號： 

 

肉品公司陳姓負責人家屬籌錢代繳 

欠稅 418萬元全數徵起 

 

    彰化冷凍肉品批發業者「豪嘉食品有限公司」滯欠 95 至 98 

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、98 至 99 年度營業稅合計 418 萬餘元遭

移送執行。經調查發現，陳姓負責人於稅單送達後就應供強制執

行財產加以處分且顯有履行能力故不履行，經彰化分署向法院聲

請管收遭駁回，案經提起抗告、再抗告，終獲臺灣高等法院臺中

分院於 112年 3月 1日裁准管收。 

 

    陳姓負責人於 112 年 3 月 25 日經拘獲送彰化看守所執行管

收後，家屬於 112 年 3 月 30 日下午委託律師來電詢問案情並表

示願意代為處理欠稅，並於今(31)日中午由家屬到場以現金繳清，

彰化分署遂迅速核發釋票，於今日下午 1時將釋票送交彰化看守

所，被管收人陳姓負責人於 14點 31分獲得釋放。豪嘉公司所欠

418萬餘元，自移送執行迄今歷經 14年，全數徵起。 

  

    彰化分署呼籲，公司行號如有營業所得、營業行為，應依

規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營業稅，勿心存僥倖，藉故不繳， 

否則一旦移送執行，恐遭查扣財產，甚至拘提管收，實得不償

失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 


